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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事機關特種建築物申辦免建築執照作業規定 
規 定 說 明 

一、為利國防部及所屬機關（構）、部隊、

學校申辦特種建築物免建築執照作

業，特訂定本規定。 

建築法第九十八條規定，特種建築物得經

行政院之許可，不適用建築法全部或一部

之規定，及依行政院六十四年十二月四日

台六四內九一００號函意旨，軍事機關建

造之建築物，如確係公用或為軍事上之需

要，具有機密性與時間性，並不妨礙當地

都市計畫或公共安全者，應檢具國防部或

各軍總部之證明，將擬建地點通知當地地

方政府予以指定建築線後興建。為利國防

部及所屬機關（構）、部隊、學校申辦特種

建築物免建築執照作業，爰明定本規定之

目的。 

二、本規定之用詞，定義如下： 

（一）免建築執照：指免除辦理建築

法第二十八條規定之建造執

照、雜項執照、使用執照、拆

除執照申請程序。 

（二）建造：指建築法第九條規定之

新建、增建、改建及修建行

為。 

（三）新建：指為新建造之建築物或

將原建築物全部拆除而重行

建築者。 

（四）增建：指於原建築物增加其面

積或高度。但以過廊與原建築

物連接者，應視為新建。 

（五）改建：指將建築物之一部分拆

除，於原建築基地範圍內改

造，而不增高或擴大面積者。 

（六）修建：指建築物之基礎、樑柱、

承重牆壁、樓地板、屋架及屋

頂，其中任何一種有過半之修

理或變更者。 

本規定用詞定義。 

三、軍事機關建造之建築物（既設或籌

設），申辦特種建築物免建築執照之要

件及審認方式如下： 

軍事機關申辦特種建築物免建築執照應符

合之要件及審認方式。另行政院六十四年

十二月四日台六四內九一００號函規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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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用或為軍事上之需要：由使用

單位依建築物使用方式說明及

判斷。 

（二）具機密性： 

       1.屬國家機密保護法、軍事機密

與國防秘密種類範圍等級劃分

準則及國軍保密工作教則所規

範各類機密範圍及工程營產事

項。 

       2.屬軍事科技與武器之研發、製

造、測試設施。 

       3.屬要塞或基地內之各建築。 

       4.非屬前三目之一般性建築物，

其建造位置之同一區域有前三

目建築物需予保密，其公開或

洩漏後足以使國家安全或利益

遭受損害者。 

（三）具時效性：指基於國防任務或行

政院交付任務之時效性，申請建

築執照，無法及時遂行任務者。 

（四）不妨礙當地都市計畫：屬都市土

地範圍者，應取得當地地方政府

核發之符合都市計畫土地使用管

制規定之函文；屬非都市土地範

圍（國土計畫法或區域計畫法規

範範圍）者，應取得當地地方政

府核發之符合軍事機關使用函

文；屬國家公園計畫土地範圍

者，應取得各國家公園管理處核

發之無妨礙國家公園計畫函文。 

（五）不妨礙當地公共安全：由使用單

位依建築物使用方式說明及判

斷。 

妨礙都市計畫始得辦理特種建築物免建築

執照，其目的應係須符合土地使用管制，

爰將非都市土地及國家公園土地之使用管

制納入；另不妨礙當地土地使用管制，則

以取得都市計畫土地、國家公園計畫土地

或非都市土地之證明或函文均可為之。 

四、國防部、國防部陸軍、海軍、空軍司

令部(以下簡稱司令部)、國防部憲

兵、資通電軍指揮部(以下簡稱指揮

部)核定免建築執照核判區分如下：  

（一）國防部核判：國防部及所屬機

軍事機關特種建築物免建築執照之核判權

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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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構）、單位之營區建築物免

建築執照案核判，由主管工程

設施之業務單位簽請以國防部

令核定。 

（二）司令部、指揮部核判；對所屬

單位、部隊之營區建築物免建

築執照案之核判，由各司令

部、各指揮部主管工程、設施

單位簽請以該部部令核判。 

五、軍事機關申請或補辦特種建築物免建

築執照作業程序如下： 

（一）使用單位函請當地政府（國家

公園管理處）出具不妨礙當地

都市計畫證明或函文（無妨礙

國家公園計畫函文）或非都市

土地符合軍事機關使用函文，

其證明以機關公函為之。 

（二）使用單位依各地方政府或國家

公園管理處規定建築線指示

（定）作業程序，檢附書圖文

件（如申請書、計畫現況圖及

地籍套繪圖、位置圖等文件），

向各地方政府或國家公園管理

處申辦建築線指示（定）。 

（三）使用單位檢附當地地方政府或

國家公園管理處核發之符合都

市計畫土地、國家公園土地或

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定之函

文，及各地方政府或國家公園

管理處核發之建築線指示（定）

文件，報請國防部、司令部或

指揮部，依第三點規定要件審

認後核定免建築執照（核定文

件格式如附件一）。 

（四）使用單位檢具下列文件，函請

當地地方政府或國家公園管理

處同意備查免建築執照作業

（函文格式如附件二）： 

特種建築物免建築執照作業程序。另考量

行政院六十四年十二月四日台六四內九一

００號函有關核定免辦建築執照後再向地

方政府指示（定）建築線乙節，已與現行

執行狀況不符，經徵詢各地方政府及國家

公園管理處意見後，調整為先取得建築線

指示（定）資料後，再向主管建築機關函

請備查；另不妨礙當地土地使用管制，則

以取得都市計畫土地、國家公園計畫土地

或非都市土地之證明或函文均可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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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國防部、司令部或指揮部核定免

辦建築執照文令影本。 

      2.建造工程基地或營區建築物（配

置）位置圖。 

     3.土地權利證明文件：地籍圖謄

本、土地登記簿謄本或土地所有

人同意書；該建築物座落之土地

管理機關為政府機關，且非為國

防部軍備局者，並應檢附管理機

關同意公函。 

      4.當地地方政府或國家公園管理處

核發之符合都市計畫土地、國家

公園土地或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

規定之函文。 

     5.依直轄市、縣市建築管理自治條

例或國家公園管理處申請建築線

指示（定）規定核發之書圖文件

（如申請書、計畫現況圖及地籍

套繪圖、位置圖等文件）。 

六、軍事機關之建築物依本規定程序辦

理，並經當地政府或國家公園管理處

完成備查者，即已完成免申請建築執

照(建造、使用、雜項、拆除執照)程

序；其完成建造軍事建築物者，並據

以向電力公司、自來水公司申請水電

供應。 

已完成特種建築物免辦建築執照程序者，

無須再行申請建築執照，並可據以申請水

電供應。 

七、特種建築物有增建、改建、修建行為，

使用單位應就該行為重新申辦特種建

築物免建築執照核定。 

屬特種建築物之室內裝修行為

者，由各使用單位自行審認核定。 

一、第一項明定應重新申辦特種建築物免

建築執照之情形。 

二、考量軍事機關採特種建築物模式辦理

之建築物，僅供營區特定人使用，非

屬供公眾使用建築物性質，爰第二項

明定室內裝修行為由各使用單位自行

審認核定，無需重新申辦免建築執照

核定。 

八、營區建築物辦理拆除，其建築物屬原

向地方政府（國家公園管理處）申辦

建築執照者，應向地方政府（國家公

園管理處）申請拆除執照並獲核可

一、第一項明定原有向地方政府或國家公

園管理處申辦建築執照之建築物，辦

理拆除時，應向地方政府或國家公園

管理處申請拆除執照並獲核可後，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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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始得辦理拆除作業。 

原採特種建築物免建築執照方式

辦理之建築物，需拆除重建者，納入

拆除重建之特種建築物免建築執照程

序一併辦理。 

原採特種建築物免建築執照方式

辦理之建築物，需拆除且無重建行為

者，仍應辦理特種建築物免建築執

照，並免取得當地地方政府或國家公

園管理處核發之符合都市計畫土地、

國家公園土地或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

規定之函文或建築線指示（定）等相

關證明文件。 

得辦理拆除作業。 

二、第二項原採特種建築物免建築執照方

式辦理之建築物，需拆除重建者，因

需先拆後建，爰明定拆除重建一併辦

理申辦特種建築物免建築執照程序。 

三、第三項原採特種建築物免建築執照方

式辦理之建築物需拆除者，因無新建

建築物，爰明定得免取得當地地方政

府或國家公園管理處核發之符合都市

計畫土地、國家公園土地或非都市土

地使用管制規定之函文或建築線指示

（定）等相關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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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特種建築物免建築執照案核定文件格式 

（機關全銜）  令 

機關地址：○○郵政*****號信箱 

承辦人及電話：○○○（**）********#****** 

 

 

 

 

 

 

 

受文者：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年**月**日 

發文字號：○○○○字第***********號 

速別：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主旨：核定貴部隊（機關、學校等單位）建造之建築物申請免辦

建築執照案，請照辦。 

說明： 

一、 依貴部隊（機關、學校等單位）民國**年**月**日○○○

○字第***********號呈辦理。 

二、 貴部（機關、部隊、學校等單位所呈申請○○營區建造之

建築免建築執照案，查該建築物確為軍事上之需要（或係

公用），具有機密性與時間性，且經○○縣（市）政府（或

印          信 

（屬電子文時免蓋印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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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地國家公園管理處）○○○○字第***********號函復不

妨礙當地都市計畫或公共安全（或國家公園計畫），並已取

得○○縣（市）政府（或當地國家公園管理處）核發建築

線指示（定）資料，准依行政院 64年 12月 4日台 64內

9100號函示規定興建，並請檢附本文令及相關資料，向主

管建築機關報請同意備查。 

正本：（呈文單位） 

副本： 

主官銜  軍種階級○○○ 

（主官為文官者，免列軍種階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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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函地方政府或當地國家公園管理處同意備查格式 

（機關全銜）  函 

機關地址：○○郵政*****號信箱 

承辦人及電話：○○○（**）********#****** 

受文者：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年**月**日 

發文字號：○○○○字第***********號 

速別：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主旨：本部○○營區興建○○建築物工程，因確為軍事上之需要

（或係公用），具有機密性與時間性，經取得無妨礙都市計畫及建

築線指示（定）文件，並已核發免辦建築執照文令，請查照惠復。 

說明： 

一、 依行政院 64年 12月 4日台 64內 9100號函辦理。 

二、 本案業取得無妨礙都市計畫（或當地國家公園計畫、非都

市土地使用管制）、建築線指示（定）圖，並經○○○部○

○○○字第***********號令核發免辦建築執照，檢附前開

令文、建築基地（營區設施配置）位置圖、土地權利證明

文件（含地籍圖騰本、土地登記簿謄本（或民人土地使用

同意書、○○政府土地管理機關同意使用公函）、建築線指

示（定）核發書圖文件各乙份，請貴府（或國家公園管理

處）同意備查。 

正本：地方政府（或國家公園管理處）全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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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本： 

主官銜  軍種階級○○○ 

（主官為文官者，免列軍種階級） 

 

 


